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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轻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 

 

法 律 意 见 书 

 

 

                                                  竹辉律意（2004）第 831号 

 

致：吉林轻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吉林轻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吉林轻工”或“贵公司”）的委托，担任贵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以下简称“本次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的《关

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1年修订版）》（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及其他法律、法规之规定，就本次资产重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必要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的营业执照、章程、有关决议、协

议、说明函、承诺函等文件，以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相关的财务报

告、评估报告等文件、资料，并听取了有关各方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和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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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与说明是完整

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相同、且原件上的签署和印章均

为真实，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何隐

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合法性及有重大影响

的法律问题发表律师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

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和资产评

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资产重组所必备的法定文件之一，随其他

材料一并报送并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有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

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就本次资产重组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资产重组有关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吉林轻工的主体资格  

 

1、吉林轻工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之上市公司，系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吉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吉改联批[1992]14 号文、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

改批[1992]42 号文批准，在对原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进行整体改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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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7月 15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政函 242号和 243号文批准，公司转为社会募集公司，并于同年 10月 27日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审字（1993）88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个人股 2700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10700万元。1993年 12月 15日公司股票获

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吉林轻工目前持有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年 7月 11日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2200001003583）；法定代表人：孙健。注册资本 16950

万元，住所地为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81号，经营范围：五金、化工、交电、百

货、汽车配件、建筑材料、粮油、饲料、农副产品购销、开展合资合作经营、生

产花卉养殖、物业管理、房产租赁、维修。贵公司已通过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年度年检。  

   

2、吉林轻工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系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 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1、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公司”），一家于 2002年 8

月 12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湖南省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4年 6月 3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为 4308001000435），新时代公司的住所为湖南省张家界市子午

路后溶街，法定代表人李克纲，注册资本 1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教育投资、

咨询、开发服务以及相关领域的投资管理、开发服务。新时代公司已通过湖南省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年度年检。 新时代公司目前持有吉林轻工 29.6%

的股权，计 5016.88万股，系吉林轻工第一大股东。 

   

2、新时代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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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三) 苏州市光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 

  

1、苏州市光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集团”），一家于 1999

年 10月 15日在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4年 6月 7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为 3205002104087），光华集团的住所为苏州市金阊区干将西路 687

号 C，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市东环路 1400 号综艺·开元广场四楼。法定代表人

许华，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及资产管理；批发

零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通讯器材、木材、汽车（不含小轿车）及配件、摩

托车及配件、电子产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提供上述产品的中介服务；房屋

中介租赁服务。光华集团已通过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年度年检。  

 

2、光华集团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要终止的情

形，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四）上海健中生物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1、上海健中生物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中生物”），一家于 2002 年

12月 17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2年 12月 17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为 3101101022930），健中生物的住所为上海市控江路 1555号 A座

607室，法定代表人陈颂菊，注册资本 3,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对医疗

卫生及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生物技术领域内的四技服务；投资企业的资产管理、

财务咨询、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健中生物已通过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年度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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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中生物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五）吉林省洪武实业有限公司  

 

1、吉林省洪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武实业”），一家于 2004 年 6 月 11

日在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4年 6月 11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2200001009213），洪武实业的住所为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西长春大

街 121号，法定代表人沈志杰，注册资本 5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仪器

仪表、服装鞋帽、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机消耗材料、纸张、钢材、建筑材料、五金、

百货、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购销。 

 

2、洪武实业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系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资产重组的各方均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内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亦称“重大资产置换”、“资产置换”或“资产重组”，

包括吉林轻工置出资产和置出负债，以及光华集团、健中生物置出资产和置出负

债，洪武实业置入资产和置入负债，具体包括下列事项： 

 

1、吉林轻工置出资产，指本次吉林轻工拟将其合法拥有的以委托理财的方式委

托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泛亚”）进行管理的短期投资计

110,000,000 元，吉林轻工在长春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卓

越”）持有的 97.5%股权，吉林轻工在吉林常青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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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常青”）持有的 95%股权，吉林轻工在吉林轻工股份有限公司万达房地产

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万达房产”）持有的 30%股权分别置换给光华集团、健中

生物和洪武实业。置出负债，指吉林轻工结欠吉林常青的其他应付款项计

162,193,173.41元置出给洪武实业。 

 

2、光华集团置出资产系指合法拥有的在苏州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

“苏州置业”）持有的 90%的股权，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称“园区

技术学院”）持有的 32.5%的股权，置出负债为光华集团应付苏州置业的其他应

付款计 72,056,575.75元。 

 

3、健中生物置出资产系指其所拥有的苏州置业 10%的股权，置入资产为贵公司

委托吉林泛亚进行管理的短期投资计 14,003,997.25元。 

 

4、洪武实业置入资产为：贵公司委托吉林泛亚进行管理的短期投资计 151,212.32

元；吉林常青 95%股权，置入负债为：贵公司应付吉林常青的其他应付款计

162,193,173.41元。 

 

 

三、本次吉林轻工置换资产的情况 

 

（一）吉林轻工拟出售的资产和负债 

  

1、根据贵公司与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和洪武实业拟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书》，光华集团分别以 65,306,379.85元和 5,903,942.07元人民币的价格受让吉林

轻工在下属二家公司即长春卓越 97.5%的股权和万达房产 30%的股权。洪武实业

以 162,041,961.09元的价格受让吉林轻工在吉林常青 95%的股权、  

   

2、根据贵公司与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和洪武实业拟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书》，贵公司委托吉林泛亚进行管理的短期投资计 110,000,000元分别置换给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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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95,670,632.86元、健中生物 14,209,654.82元和洪武实业 119,712.32元。  

   

3、涉及拟出售股权的三家子公司的主体资格  

   

（1）吉林常青，系贵公司持有其 95%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持有吉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2200001008702；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孙健；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在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81 号。目前该公司的股权构成为：吉林轻工出资

14,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5%；陈珂出资 7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 

   

（2）万达房产，贵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持有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2200001009453；注册资本：1,4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秀峰；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肆级、对住宅小区和各类房屋

实行物业管理与经营并提供有偿服务；公司住所地在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118号。目前该公司的股权构成为：长春建树贸易有限公司出资额占注册资

本的 70%；吉林轻工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 30%。 
 

（3）长春卓越，系贵公司持有 97.5%的控股子公司，持有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2201012000746；注册资本：4,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待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自管房的物业管理、物业管理策划及咨询服务、体育运动休闲项目开

发、管理、策划；公司住所地在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兴阳街 7号。目前该公

司的股权构成为：吉林轻工出资 3,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7.5%；孙健出

资 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孙黎耘出资 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4、上述贵公司拟出售的上述资产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深圳鹏城会计师事

务所分别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深鹏所股审字（2004 ）第 882至 884号《审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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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贵公司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对于上述吉林轻工拟出售的其在三

家公司股权，除吉林轻工持有的吉林常青 95%股权被中国银行长春市大经路支行

质押外，未发现上述拟出售的股权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吉林轻工拥有上述权益性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未见对此存在债权债务争议

情况。同时，根据《公司法》第 35条第 2款之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

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第 3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

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在本

次资产置换中拟转让之股权，现吉林轻工均已获取该等公司股东他方同意转让及

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确认文件。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该等权益性资产置出不存在

法律障碍。 

 

5、吉林轻工转让其委托吉林泛亚进行管理的短期投资计 11,000万元。 

 

吉林泛亚于 2004年 8月出具承诺函，同意吉林轻工将上述资产置换给光华

集团、健中生物与洪武实业。 

 

6、吉林轻工拟置出负债为应付吉林常青的其他应付款，共计人民币

162,161,673.41元。 

 

吉林常青已于 2004年 8月出具承诺函，同意贵公司上述债务转移。 

 

（二）贵公司拟收购的资产和负债  

 

1、根据贵公司与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和洪武实业拟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书》，贵公司分别以 126,035,975.3元和 14,003,997.25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光华集

团、健中生物分别持有的苏州置业 90％和 10%的股权，以 29,960,027.50元的价

格收购光华集团持有的园区技术学院 32.5%的股权。同时， 贵公司受让光华集

团对苏州置业 72,056,575.75元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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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州置业，其持有江苏省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3205942103836；注册资本：5020万元；法定代表人：许华；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产信息咨询。销售钢材。  

 

苏州置业组建于 1997年 1月 25日，于 1998年 4月 22日取得江苏省苏州工

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苏州开诚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1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开会验内字[2001]第 004 号），注册资本为

2020万元。2001年 9月 10日，经苏州置业股东会决议，增加 3000万元注册资

本，且经苏州开诚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1年 9月 1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开

会验内字[2001]第 197号），注册资本变更为 5020万元。公司住所地为苏州工业

园区娄葑板泾工业区，且已通过 2003年度工商年检，现合法存续。苏州置业已

获江苏省建设厅于 2003年 1月 7日核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等

级为贰级，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该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过股权变更，目前股

东结构为：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分别持有其 90%和 10%的股权。根据光华集团、

健中生物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其各自持有的苏州置业的股权未设定任何

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也不存在因诉讼、仲裁等原因而导致股权被查封或被冻结

的情形。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依法经营，近五年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该公司不存

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苏州置业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均有权

出让其合法持有的苏州置业的股权。 

 

3、园区技术学院，持有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颁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苏园民证字第 010号），住所地为苏州工业园区苏茜路 68号，注册资本

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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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12月 6日，江苏省教育委员会以《关于同意建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

技术培训学院的批复》（苏教成[1997]89 号）的形式，批准成立苏州工业园区职

业技术培训学院，主要培养和培训高素质的技术员工。1999 年 9 月 8 日，江苏

省人民政府以《省政府关于同意筹建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的批复》（苏政

复[1999]91号）的形式，批准筹建“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2001年 5月，

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1]92号文批准，正式建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

院。2003 年 12 月 30 日，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光华集团签订《苏州工业

园区职业技术学院股权转让合同》，光华集团受让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在园

区技术学院 32.5%的股权。根据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

告》（华星会验字[2004]0297号、0298号），园区技术学院目前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其中：光华集团出资 2,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5%；苏州光华教育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 5,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5 %；苏州市教育局出资 100万元，

占注册资本 1.25 %；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资 100万元，占注册资本 1.25%。

其中：光华集团持有苏州光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75%的股权，两者系关联企业。 

 

4、吉林轻工拟收购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分别持有的苏州置业 90％和 10%的股权，

收购光华集团持有的园区技术学院 32.5%的股权，贵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对苏州置业和园区技术学院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信长会师报字（2004 ）第 21680号《审计报告》。 同时，贵公司还聘请了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仁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两家单位进行了评估，并分

别出具了《苏州置业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处置资产评估报告书》（苏仁评报字

[2004]第 063号）和《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股权处置资产评估报告书》（苏

仁评报字[2004]第 062号）。 

 

根据光华集团、健中生物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未发现贵公司拟收购

的苏州置业和园区技术学院的股权上业已设定质押或者其他第三者权利。光华集

团、健中生物拥有上述权益性资产产权关系清晰，未见对此存在债权债务争议的

情形。同时，根据《公司法》第 35条第 2款和第 3款之规定，经本所律师核查，

上述在本次资产置换中拟置入之股权，现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均已获取该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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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他方同意转让及放弃优先购买权的确认文件。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该等权

益性资产置入不存在法律障碍。 

 

5贵公司拟置入的负债为受让光华集团对苏州置业 72,056,575.75元的负债。 

 

苏州置业于 2004年 7月出具同意函，同意光华集团将其对苏州置业的债务

转移给贵公司。 

 

(三)资产置换差价的抵偿 

 

  根据贵公司和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和洪武实业拟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协

议书》，本次资产置换进入贵公司的置入资产净值为 100,000,000.00元，置出资

产的净值为 181,059,109.60 元，贵公司置出资产超过光华集团置入资产的差价

为 81,090,609.60元。该等资产置换差价，由光华集团在本次资产置换完成日后

十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吉林轻工。 

 

 

四、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协议  

 

1、为实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有关各方签订（或拟签订）或出具了以下

协议或承诺：  

 

（1）新时代公司与光华集团于 2004年 5月 23日签订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2）贵公司与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和洪武实业拟签订的《重大资产置换协议书》。 

 

（3）苏州置业已出具同意函，同意光华集团将其对苏州置业的债务转移给吉林

轻工。  

 



 12

（4）涉及置出资产的长春卓越、吉林常青和万达房产的股东会已经分别作出决

议，同意贵公司将其持有的在各自公司的该等股权与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和

吉林洪武的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5）贵公司置出资产中的债务转移已取得债权人吉林常青出具的同意函。 

 

（6）吉林常青被质押的 95%股权，已取得质押人吉林常青的承诺函，承诺在《重

大资产置换协议书》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以向质押权人中国银行长春市大

经路支行足额偿还债务的方式，解除该银行对上述股权的质押。 

 

（7）吉林轻工置出资产中委托吉林泛亚进行管理的短期投资部分，已取得被委   

    托人吉林泛亚就置换事宜出具的同意函。 

 

（8）光华集团置入资产中的债务转移已取得债权人苏州置业的同意函。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上述协议和承诺不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情形。

在其正式签署和/或有关生效条件满足后，该等协议和承诺即构成对有关各方有

拘束力的法律文件。本所律师未发现该等协议和承诺的履行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授权与批准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了下列法律程序： 

 

（1）2004 年 8 月 30 日，光华集团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且通过以下决议：（a）同

意公司分别以65,306,379.85元和5,903,942.07元的价格受让吉林轻工所持有

的长春卓越 97.5%的股权和万达房产 30%的股权；（b）同意公司分别以

126,035,975.3 元和 29,960,027.50 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苏州置业 90%的股

权和园区技术学院 32.5%的股权给吉林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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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4 年 8 月 30 日，健中生物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且通过以下决议：同意公

司以 14,003,997.25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苏州置业 10%的股权转让给贵公司。  

   

（3）2004 年 8 月 30 日，苏州置业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且通过以下决议：公司全

体股东一致同意光华集团、健中生物分别以 126,035,975.3元和 14,003,997.25

元人民币将公司持有的苏州置业 90%和 10%的股权出让给贵公司；同意光

华集团转让 72,056,575.75元负债给吉林轻工。 

   

（4）2004 年 7 月 30 日，园区技术学院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且通过以下决议：全

体股东一致同意光华集团将其持有的 32.5％的股权转让给吉林轻工，其他股

东承诺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5）2004年 8 月 2日，吉林常青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且通过以下决议：公司全体

股东一致同意贵公司将其持有的 95％的股权转让给洪武实业，公司的其他

股东承诺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吉林常青并出具同意吉林轻工将债务

计 162161673.41元转移给吉林洪武的同意函。 

 

（6）2004年 8 月 2日，万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且通过以下决议：公司全体

股东一致同意贵公司将其持有的 30％的股权转让给光华集团，公司的其他

股东承诺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7）2004年 8 月 2日，长春卓越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且通过以下决议：公司全体

股东一致同意贵公司将其持有的 97.5％的股权转让给光华集团，公司的其他

股东承诺放弃对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须履行以下法律程序： 

 

（1）吉林轻工召开董事会会议，分别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事宜作出决议。

表决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应当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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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利于吉林轻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独立意见，并就该公司资产重组

后是否会产生关联交易、形成同业竞争等问题做出特别提示。 

 

（2）吉林轻工召开监事会会议，对公司董事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履行诚

信、勤勉义务情况发表意见，并就是否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作出决议。 

 

（3）吉林轻工董事会在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形成决议后两个工作日内，应

向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监会吉林省监管局报送决议文本和《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草案）》及其附件等，同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4）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核准通过后，吉林轻工董事会应发布召开

股东大会的通知。 

 

（5）吉林轻工股东大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审议并作出决议。表决时，关

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6）吉林轻工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吉林轻工应当及时实施

本次资产重组方案，办理相关公司股东名称、持股比例变更等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聘请律师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结果出具法律意见，并将该法律意

见与实施情况一并公告。 

 

 

六、本次资产重组符合有关规定 

 

1、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后，吉林轻工仍具备上市条件。 

 

（1）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后，吉林轻工的股本总额、股权结构未发生改

变，股本总额仍为 16,95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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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止 2004年 6月 30日，吉林轻工股东总数为 18,487户，持有股票面值达

人民币 1,000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 1,000人；同时，吉林轻工流通股占

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50.16%，不少于其发行的股本总额的 25%； 

 

经核查，本所律师未发现吉林轻工存在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条

件的情形。 

 

2、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吉林轻工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依据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鹏所特字（2004）564号《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吉林轻工预计 2004年度利润为 1109.77万

元，2005年度利润为 4596.99万元，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债权债务等纠纷的情形 

 

    吉林轻工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并未发现上

述资产存在债权债务等纠纷。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依据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并经本所律师适

当核查，吉林轻工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为，不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轻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通知》的要求 

 

 

七、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及其他相关权利、义务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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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轻工置换出在三个子公司的股权和光华集团、健中生物置出在苏州置业

和园区技术学院的股权均为权益性资产，其本身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问题。 

 

吉林轻工置出的 11,000万元短期投资和光华集团置出的 72,056,575.75元债

务，均已取得相关法律文件。 

 

根据吉林轻工与吉林泛亚于 2004年 6月 28日签署的“资产管理合同”，由

吉林轻工将 11000 万元人民币委托吉林泛亚进行管理，委托期限为 9 个月，自

2004年 6月 30日至 2005年 3月 31日。 

 

吉林泛亚于 2004年 8月出具承诺函，同意吉林轻工将上述资产分别置换给

光华集团、健中生物与洪武实业。 

 

光华集团置换出的负债计 72,056,575.75 元，已取得债权人苏州置业的书面

同意。 

 

本所认为，上述各方对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合法、有效。 

 

 

八、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吉林轻工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购买的资产总额并未达到该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70%，且并未在购买资产的同时，出售或置换全部

资产和负债，故不属于《通知》规定应当提请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查委员会审

核的情况。 

 

2、吉林轻工分别受让光华集团、健中生物持有的苏州置业 90%和 10%的股权后，

贵公司将持有苏州置业 100%的股权，苏州置业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

登记为吉林轻工下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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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吉林轻工主营业务将增加房地产开发和教育投资

等内容。吉林轻工扩大经营范围，应由贵公司董事会提议并经股东大会上批准后，

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关系及同业竞争 

 

1、根据吉林轻工的第一大股东新时代公司于 2004年 5月 23日在苏州与光华集

团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新时代公司与光华集团决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房地产开发和教育产业等领域开展全面、紧密的合作。自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之

日起，双方首次合作期为五年。根据《通知》的规定，光华集团和吉林轻工构成

关联关系，吉林轻工与光华集团等进行资产置换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光华集团将对吉林轻工具有重大影响力，光华集团及其控

股子公司与吉林轻工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方。 

 

3、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轻工与光华集团之间无持续的关联交易。 

 

4、由于光华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吉林轻工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不同，
同时，光华集团承诺，光华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今后不从事与吉林轻工及其控股子

公司有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 
 

 

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其他中介机构 

 

    经审核，参与吉林轻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江苏仁合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均具有相关证券业务的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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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结论意见  

 

  经审核，本所律师认为，吉林轻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各方均具有

合法的主体资格，相关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通知》及《上

市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吉林常青履行其承诺的基础上，

吉林洪武受让吉林轻工持有的吉林常青的股权应不存在法律障碍；吉林轻工实

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行为符合《通知》的要求，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  

   

 

 

 

 

 

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朱  伟  ____________  

 

 

李国兴                

 

                               

 法定代表人：朱 伟                

 

 
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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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竹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轻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法 律 意 见 书 
 
 
 
 
 
 
 
 
 
 
 
 
 
 
 
 
 
 
 

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